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增减挂钩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増减挂项目资金来源由区财政局统筹安排。增减挂项目资金由项目总费用和项目工作经费两部分组成。资金管理应遵循国库支付管理办法,在白关镇(各涉农街道)设立项目专户,按规定使用。

第二条  项目总费用包括:前期费用、工作经费、工程施工费、设备购置费、工程监理费、拆旧区建筑物和附着物奖励费、竣工验收费、业主管理及乡村协调费、不可预见费、后续管理、提质升级费和沃土费。

第三条  项目工作经费包括: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经费、编制项目实施方案费用、白关镇(各涉农街道)、村级组织和有关职能部门(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工作经费。

白关镇(各涉农街道)、村级组织的工作经费按验收后的耕地面积4000元/亩拨付,有关职能部门(含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工作经费按验收后的耕地面积1000元/亩拨付。

区农业农村局的新增耕地土壤取样和化验检测费按实际支付。

第四条  项目勘察测量、可研和设计预算编制、工程监理费、招标代理等中介机构服务费由白关镇(各涉农街道)依据中标通知书和技术服务合同按程序支付。

第五条  拆旧区建筑物和附着物自愿退出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奖励拆旧区建筑物和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和独立工矿用地的使用权人,严格按照《芦淞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建筑物和附着物自愿退出奖励办法》和资金批复执行。白关镇(各涉农街道)申请拨付拆旧区建筑物和附着物自愿退出奖励费时必须提供所有权人的奖励协议和现场照片,奖励费用由白关镇(各涉农街道)审批,并按相关程序发放。

第六条  施工单位在签订好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后,按合同总价的10%向白关镇(各涉农街道)指定账户缴纳履约保证金。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验收意见书和工程结算评审报告,向白关镇(各涉农街道)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工程验收后,增减挂钩指标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拍卖,拍卖收入全额返还白关镇(各涉农街道),由白关镇(各涉农街道)支付工程款、工作经费等各类费用,结余资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第七条  竣工验收费是指项目工程完工后因竣工验收、决算、成果的管理等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项目工程验收费、项目结算审计和财务决算编制费、复垦后土地权属确认与登记费、竣工测量费、竣工资料编制费、基本农田调整及标志设定费等。相关费用在不超出预算的基础上,据实支出。

第八条  不可预见费是指项目施工过程中因自然灾害、设计变更和工资、物价水准等因素发生变化而增加的费用。费用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计入变更批复工程结算清单。

第九条  土壤培肥费用按水田5000元/亩、旱地4000元/亩的标准执行,后续耕种费标准按水田1500元/亩(第年、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600元/亩、600元/亩、300元亩)旱地1200元/亩(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500元/亩、400元/亩、300元/亩)执行,由白关镇(各涉农街道)负责后续耕种、培肥实施和管理等工作。以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各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签订的合同书为依据,经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支付。
